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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 包括招商银行、 东兴证券在内的

多家金融机构发布公告， 表示近日审议通过了关于绩

效薪酬追索扣回情况的议案。 这些公告引起了市场的

关注与热议， 不少人对此也产生了误解。 事实上，

“追索扣回绩效薪酬” 在金融行业并非新鲜事， 但在实

施中也会引发一些劳动争议。

适用对象

根据 2021 年 2 月 5 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现为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的部门规

范性文件《关于建立完善银行保险

机构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指导

意见》， 绩效奖金追索扣回制度包

含了追回已支付的绩效奖金和止付

未支付的绩效奖金两部分。

当然， 并非所有金融行业劳动

者都适用绩效奖金激励制度， 因此

绩效奖金追索扣回制度也有其适用

范围， 相关规定主要有对应的主管

机关， 包括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银保监会等制定。

根据相关规定， 目前实践中绩

效奖金追索扣回制度主要适用于以

下人员： 首先是证券公司的高级管

理人员， 其次是银行保险机构的高

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 最后

是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董事长、 高

级管理人员、 主要业务部门负责

人、 分支机构负责人和核心业务人

员以及其他公募基金管理人董监高

等比照适用的人员。

触发情形

根据不同的金融机构和人员、

依据不同的额规定， 绩效薪酬追索

扣回的具体触发情形也有所不同。

对于证券公司来说， 根据证监

会 2020 年 20 号文， 证券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触发绩效奖金追索扣回的

情形是： 未能勤勉尽责， 致使证券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重

大风险的， 证券公司可以停止支付

全部或者部分未支付的绩效年薪。

对于银行保险机构来说， 银保

监会 2021 年发文对绩效奖金追索

扣回的触发情形作了具体规定。

第四条规定：“银行保险机构发

生下列情形之一的， 银行保险机构

可以追回向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

位人员超额发放的所有绩效薪酬和

其他激励性报酬：（一） 银行保险机

构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等情形， 导致

绩效薪酬所依据的财务信息发生较

大调整的；（二） 绩效考核结果存在

弄虚作假的；（三） 违反薪酬管理程

序擅自发放绩效薪酬或擅自增加薪

酬激励项目的；（四） 其他违规或基

于错误信息发放薪酬的。 ”

第五条规定： “银行保险机构

要加强对薪酬制度激励效果的评

估， 注重员工教育， 合理设置风险

偏好。 对于因存在明显过失或未尽

到审慎管理义务， 导致职责范围内

风险超常暴露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关

键岗位人员， 银行保险机构可以追

索扣回其相应期限内的绩效薪酬

……”

第六条规定： “对于存在违

法、 违规、 违纪等情形的高级管理

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 银行保险机

构应当根据情形轻重追索扣回其相

应期限内的部分直至全部绩效薪酬

……”

第七条规定：“银行保险机构发

生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追索扣回

负有主要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关

键岗位人员相应期限内的全部绩效

薪酬， 追索扣回其他责任人员相应

期限内的部分绩效薪酬：（一） 重要

监管指标严重不达标或偏离合理区

间的；（二） 被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或其他金融监管部门采取接管等

风险处置措施的；（三） 发生重大风

险事件, 对金融市场秩序造成恶劣

影响的；（四） 其他对银行保险机构

的财产、 声誉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

形。 ”

对于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以及其

他公募基金管理人等比照适用的单

位， 根据证监会令第 195 号文的规

定，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董事长、

高级管理人员、 主要业务部门负责

人、 分支机构负责人和核心业务人

员以及其他公募基金管理人等比照

适用的人员触发绩效奖金追索扣回

的情形是： 未能勤勉尽责， 对证券

基金经营机构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或

者经营风险负有责任的， 证券基金

经营机构可以要求其退还相关行为

发生当年奖金， 或者停止对其实施

长效激励措施。

根据证监会 2022 年 33 号文的

规定， 公募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

员、 基金经理等关键岗位人员触发

绩效奖金追索扣回的情形是： 未能

勤勉尽责， 对公募基金管理人发生

违法违规行为或者经营风险负有责

任的， 公募基金管理人可以停止支

付有关责任人员薪酬未支付部

分， 并要求其退还相关行为发生当

年相关奖金， 或者停止对其实施长

效激励。

常见争议

虽然金融行业用人单位向劳动者

追回已发放绩效奖金的情况日益增

多， 但实践中对这样的“追回” 是否

合法是存在争议的。

首先， 能否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或

在规章制度中规定相关监管部门文件

中未列举的劳动者适用绩效奖金追索

扣回制度？

虽然在金融行业用人单位中适用

绩效奖金追索扣回制度的对象不尽相

同， 但整个金融行业正趋向于扩大适

用对象的范围， 即从高级管理人员扩

展到董事、 监事及核心业务人员或关

键岗位人员等。

对于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定中未被

明确列举的岗位及劳动者， 能否与其

约定适用绩效奖金追索扣回制度， 或

是在规章制度中规定其同样适用绩效

奖金追索扣回制度呢？

对此我们认为， 应区分两种情

况， 第一种是相关文件虽然没有将该

劳动者的岗位明确列举， 但有兜底性

规定可参照的。 比如根据银保监会

2021 年的规定， 关键岗位人员是指

对银行保险机构经营风险有直接或重

大影响的人员， 而什么是“对银行保

险机构经营风险有直接或重大影响的

人员” 可以由用人单位根据自身机构

类型与特点、 市场规模大小、 风险管

控能力等因素确定。 第二种则完全不

属于相关规定划定的适用对象范围，

例如人事部门基层员工等。

金融行业用人单位在制定本单位

绩效奖金追索扣回制度时， 除了应将

相关文件列举的岗位列入适用对象范

围， 还应将有兜底性规定可参照的岗

位也明确规定为适用对象， 以免发生

劳动争议时陷于被动。

对于完全不属于相关规定确定的

适用范围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如果通

过约定或规章制度规定“扣回” 绩效

奖金， 由于该约定或规定的合法性和

合理性缺乏依据， 不应得到司法机关

的支持。

其次， 能否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或

在规章制度中规定相关监管部门文件

规定的可追索扣回情形外的其他可追

索扣回情形？

对此我们认为， 应当从以下几个

方面综合判断：

第一， 是否符合权利义务一致原

则。

如前文所述， 由于金融交易有其

交易周期， 劳动者的“业绩” 在漫长

的金融交易期届满后完全有可能无法

转化为用人单位的盈利， 基于这样的

“业绩” 发放的绩效奖金实际上是对

预估利润的分配， 为了防范劳动者的

道德风险和短期机会主义， 金融行业

的用人单位普遍采取了绩效奖金递延

发放制度。

绩效奖金不同于基本工资， 是对

劳动者为用人单位作出贡献的激励，

如果劳动者凭借“业绩” 的预估收益

获得了高额绩效奖金， 在“业绩” 的

实际收益因发生风险而倒挂的情况

下， “扣回” 劳动者的绩效奖金符合

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

因此， 如果用人单位认为按照权

利义务一致原则， “业绩” 在交易周

期结束后只要亏损的就应“扣回” 绩

效奖金， 或者交易周期还没结束时劳

动者离职应“止付” 绩效奖金， 那么

都应落实到双方的约定或规章制度

中， 例如明确绩效奖金依据的仅是

“预估收益”， 最终的绩效奖金按交易

实际收益有权扣回、 止付等， 否则这

样的“扣回” “止付” 都缺乏依据。

第二， 是否影响劳动者的基本生

存。

基本工资是保证劳动者正常生活

所需， 绩效奖金则主要体现了劳动者

的业绩及为公司创造价值的回报， 也

是对劳动者的激励。 金融行业劳动者

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或投资业务相关

岗位人员的绩效奖金通常远高于其基

本工资， 且远高于其他行业的薪酬水

平。

对于金融行业相关岗位的劳动

者， 如果基本薪资已得到保障， 绩效

奖金的追索扣回显然并不影响其基本

生存。 当这样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约

定或者规章制度规定了其他的可追索

扣回绩效奖金的情形时， 我们认为应

尊重这样的约定或规章制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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